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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10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 2018年10月9日來信 (附件 )，要求立法會主席批准
你在 10月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16(1)及(2)條
動議下述休會待續議案：  
 

“本會現即休會待續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︰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拒絕向金融時報記者馬凱

(Victor Mallet)續發工作簽證事宜。”。 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16(2)條規定，主席如信納休會待續的
目的，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

問題，可准許議員於兩事項之間動議該議案。  
 
 主席察悉，入境事務處已根據《入境條例》 (第115章 )
就馬凱先生的續發工作簽證申請作出決定。根據該條例第53條
訂定的覆核機制，申請人可就上述決定向政府當局提出反對。

因此，主席認為，即使議員不在10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辯論
議案所述的事宜，也不會產生一些無法逆轉的後果。  
 
 事實上， 10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將舉行行政長官
答問會，議員可透過向行政長官提問，跟進此事。主席

亦注意到，有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擬於 10月 24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，動議一項有關馬凱先生被拒絕其工作簽證續期申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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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。因此，主席亦未能信納不在 10月 10日的會議上進行
辯論，議員便會失去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此事的機會。  
  
 基於上述情況，主席不批准你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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